
餐飲賣點病媒防治申請作業標準流程 
 
 

 

檢附消毒公司 
施工計畫書 
*註一 

簽核 

申請書送本會衛生品管組 退件 

知會相關單位 

1. 校安中心 

2. 警衛隊 

3. 學務處（課活

組、宿舍管理員）

審核結果通知 

餐飲賣點公告 

*註二 

*註一：請參閱 95 年 6 月 27 日環署毒字第 0950049498 號令修正發佈病媒防治業管理辦法。 

*註二：餐飲賣點公告應以 A3 紅色紙張製作張貼於賣點各出入口明顯處，內容需

有留守人員姓名及聯絡電話，施工計畫書（聯絡人、施做方式、解毒方式）。

負責人於 15 日前 

填寫病媒防治申請書


